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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述名称分别具有以下含义： 

本所、方达 指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蚂蚁集团、发行人、股

份公司 
指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蚂蚁

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更名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者

根据上下文，指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 

蚂蚁有限 指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人的

前身 

公司 指 

根据上下文，指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浙

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或浙江阿里

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支付宝 指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

公司 

蚂蚁商诚 指 
重庆市蚂蚁商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

公司 

蚂蚁小微 指 
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

公司 

蚂蚁杭州 指 
蚂蚁金服（杭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发行人的

子公司 

上海云钜 指 上海云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公司 

上海云鑫 指 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公司 

蚂蚁胜信 指 
蚂蚁胜信（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行人的

子公司 

支付宝杭州 指 
支付宝（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

公司 

蚂蚁智信 指 
蚂蚁智信（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行人的

子公司 

重庆万塘 指 重庆万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公司 

浙江融信 指 浙江融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公司 

天弘基金 指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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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基金销售 指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的子公

司 

国泰保险 指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的子公司 

重要境内子公司 指 

最近一年及一期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

利润（母公司报表口径）中任一指标占发行人合

并报表对应科目相应指标比例超过 5%及其他虽

未达到前述标准但发行人认为对其具有重大影响

的境内子公司，包括支付宝、蚂蚁商诚、蚂蚁小

微、蚂蚁杭州、上海云钜、上海云鑫、蚂蚁胜信、

支付宝杭州、蚂蚁智信、重庆万塘、浙江融信、

天弘基金、蚂蚁基金销售及国泰保险 

Ant International 指 
Ant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发行人在开曼群岛

设立的子公司，发行人间接持有其 100%的表决权 

API Investment 指 
API (Hong Kong) Investment Limited，发行人在香

港设立的子公司，发行人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 

KBW Investment 指 

ANT KBW Investment Limited，发行人在英属维尔

京群岛设立的子公司，发行人间接持有其 100%的

股权 

Alipay Singapore 指 

Alipay Singapore E-Commerce Private Limited，发

行人在新加坡设立的子公司，发行人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 

Alipay HK 指 
Alipay (Hong Kong) Holding Limited，发行人在香

港设立的子公司，发行人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 

Antfin Netherlands 指 
Antfin (Netherlands) Holding B.V.，发行人在荷兰

设立的子公司，发行人间接持有其 100%的股权 

重要境外子公司 指 

最近一年及一期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

利润（母公司报表口径）中任一指标占发行人合

并报表对应科目相应指标比例超过 5%及其他虽

未达到前述标准但公司认为对其具有重大影响的

境 外 子 公 司 ， 包 括 Ant International 、 API 

Investment、KBW Investment、Alipay Singapore、

Alipay HK 及 Antfin Netherlands 

重要子公司 指 重要境内子公司与重要境外子公司的合称 

网商银行 指 
浙江网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参股的联营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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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97 指 
One97 Communications Limited，发行人参股的联

营公司，设立于印度 

重要参股的合营及联营

公司 
指 

最近一年及一期发行人对其投资的账面价值占发

行人合并报表总资产超过 1%且对发行人合并报

表净利润影响超过 5%及其他虽未达到前述标准

但公司认为对其具有重大影响的参股的联营及合

营公司，包括网商银行及 One97 

杭州君瀚 指 
杭州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之一 

杭州君澳 指 
杭州君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

的控股股东之一 

杭州云铂 指 
杭州云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君瀚、杭州君

澳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阿里巴巴 指 
杭州阿里巴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的股东，

阿里巴巴集团的境内间接全资子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 指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注册于开曼群岛，

并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BABA）及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股票代码：9988）上

市，间接持有杭州阿里巴巴 100%股权；或者根据

上下文，指阿里巴巴集团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企

业 

《支付宝商业协议》 指 

2011 年 7 月，公司、支付宝及阿里巴巴集团签署

的 Commercial Agreement，连同随后作出的全部

修订 

《数据共享协议》 指 
2014 年 8 月，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的 Data 

Sharing Agreement，连同随后作出的全部修订 

《交叉许可协议》 指 
2019 年 9 月，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的 Cross 

License Agreement 

《商标协议》 指 
2014 年 8 月，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的

Trademark Agreement 

《中小企业贷款合作框

架协议》 
指 

2014 年 8 月，公司和阿里巴巴集团签署的 SME 

Loan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

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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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境内 指 
中国境内（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含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A 股 指 
在中国境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以人

民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股票 

H 股 指 

在香港发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以人民币标明面值并以港币认购和交易的普通股

股票 

B 类及 C 类股份赎回和

认购 
指 

本次 H 股发行过程中，Ant International 将以现金

按照本次 H 股发行的发行价格赎回 B 类及 C 类股

份，并由 B 类股份持有人及 C 类股份持有人按照

本次 H 股发行的发行价格以现金认购蚂蚁集团本

次发行的 H 股。Ant International B 类股份持有人

及 C 类股份持有人认购 H 股的股数与其届时持有

Ant International B 类股份及 C 类股份的股数相等 

BVI 指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即英属维尔京群岛 

H 股首次公开发行 指 
公司与本次 A 股发行同步进行的香港公开发行和

国际配售 

H 股发行上市 指 

公司与本次发行上市同步进行的 H 股首次公开发

行及根据 B 类及 C 类股份赎回和认购发行 H 股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市场监督管理局 指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境内各地具有管辖权

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工商行政管理局 

科创板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申报会计师、安永华明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境外知识产权律师 指 Fish & Richardson P.C.以及 Simmons & Simmons 

境外律师 指 

Dentons UK and Middle East LLP（英国律师）、

Schulte Roth & Zabel LLP（美国律师）、汇嘉律师

事务所（香港）（开曼及 BVI 律师）、Drew & Napier 

LLC（新加坡律师）、方达律师事务所（香港）（香

港律师）、Trilegal Partners（印度律师）、NautaDutilh 

N.V.（荷兰律师）及境外知识产权律师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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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法律意见 指 

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尽职调查报告、法

律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文件，其中载明其对法律事

实的描述及总结、法律意见、法律分析、假设及

保留等内容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而编制的《蚂蚁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审计及审阅报告》 指 

申报会计师于 2020 年 8 月出具的《蚂蚁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会计期间财务

报表（经审计）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

月会计期间财务信息（经审阅）》（安永华明（2020）

审字第 60798995_B57 号） 

《内部控制审核报告》 指 

申报会计师于 2020 年 8 月出具的《蚂蚁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安永华明

(2020)专字第 60798995_B46 号） 

律师工作报告 指 

本所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关于蚂蚁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管理办法》 指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 

《上市审核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编报规则第 12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

告》 

《章程指引》 指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公司章程》 指 
根据上下文，指现行有效的《蚂蚁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或其历次的修订 

《公司章程（草案）》 指 

发行人202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将于本次发行上市及 H 股发行上市完成（孰早）

之日起生效《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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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报告期 指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6

月 

元 指 人民币元，中国的法定货币单位 

注：本法律意见书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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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 

致：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本所”）是经上海市司法局批准成立，具有合法执

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中国法

律顾问，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适用的法律、行政法

规及政府部门其他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编报规则第 12 号》的要求，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

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上市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 

http://www.fangdalaw.com/
mailto:email@fangda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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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

行有效的中国法律而出具。 

本所仅就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

会计、审计、资产评估、内部控制等专业事项和中国境外法律事项发表意见。在

本法律意见书中述及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或中国以外的其他司

法管辖区域的法律事项时，均为按照其他有关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或意见进行相

关部分的引述，并需遵从其分别载明的假设、限制、范围及保留，本所经办律师

对于该等非中国法律业务事项仅履行了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在本法律意见书

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某些数据和结论以及中国境外

法律事项的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和中国境外法律事项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和评价该等数据和中国境

外法律事项的适当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 

1、 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发行人提供的原始

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 发行人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

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3、 发行人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无任何

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该等事实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及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未发生任何变更。 

4、 发行人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及所作出的陈述均为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

的；发行人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签署文件的主体均

具有签署文件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任何已签署的文件均获得相关当事各方有

效授权，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合法授权代表签署。 

5、 所有政府批准、同意、证书、许可、登记、备案或其他的官方文件均为

通过正当的程序以及合法的途径从有权的主管机关取得。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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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有关政府部门、发行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访谈记录等出具法律

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证监会、上交所，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其为本次发行上市而编制的《招股说明书》中

自行引用或根据证监会、上交所审核要求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是发行人

做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

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向任何他人提供，或被任何他人所依赖，或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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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1.1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发行上市相关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召集、

召开程序合法，决议内容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发行人已就本次发行上市取得了必要的内部批准。 

1.2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发行人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

士办理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事宜，有关授权范围和授权程序合法有效。 

1.3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除尚待取得上交所同意发行上市的审核意见，并

报经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外，本次发行上市已取得根据相关中国法律法规

必须取得的其他所有批准与授权。 

二、 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2.1 发行人是由蚂蚁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持有浙江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67046373179）。根据该《营业执照》，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67046373179 

类    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    所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新座 5 幢 802 室 

法定代表人 井贤栋 

注册资本 2,377,862.9496 万元 

成立日期 2000 年 10 月 19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10 月 19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总部管理；控股

公司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广告

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

刊出版单位）；会议及展览服务；翻译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登记机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2 根据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结果，发行人的登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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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存续”。基于上述查询结果，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工商登记资料、

《公司章程》及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不存在根据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符合《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条的规定。 

2.3 发行人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办理完成股份公司的工商设立登记，持续经

营时间在 3 年以上，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4 发行人已依据《公司法》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在董事会下设置了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

酬委员会，同时建立了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据此，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

行良好的组织机构，且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

法履行职责，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时间在 3 年以上的

股份有限公司，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

职责，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发行人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

格。 

三、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针对本次发行上市的类别及特征，经对照《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

法》《上市审核规则》《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进行逐项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如下实质条件： 

3.1 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条件 

3.1.1 经核查《公司章程（草案）》、发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决议，本次拟发行的股票种

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相同，每一

股份具有同等权利，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 

3.1.2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本次发行的价格将不低于本次发行的股票面值，

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 

3.1.3 经核查，发行人已经按照《公司法》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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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监事会、独立董

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等组织机构及相关制度，该等组织机构及制度运

行情况良好。据此，发行人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符合《证券法》第

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3.1.4 申报会计师就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及审阅报告》；根据《审计及审阅报告》，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

度及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695,125.40 万元、66,706.70 万

元及 1,695,724.40 万元。据此，基于本所经办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

判断，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

一款第（二）项及第（三）项的规定。 

3.1.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并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均不存在贪污、

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

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3.1.6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本总额为 2,377,862.9496 万元，股本总额不少

于 3,000 万元，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

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1.7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总数为 2,377,862.9496 万股，根据《招股说

明书》、发行人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以及发行人的确认，本次发

行上市及 H 股发行上市完成后，发行人公开发行的股份数不低于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10%，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及《上市规则》第 2.1.1 条第一款

第（三）项的规定。 

3.2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3.2.1 主体资格 

如本法律意见书“二、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所述，发行人具备本次发

行上市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3.2.2 确定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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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在

充分考虑公司现有股东利益、投资者接受能力以及发行风险等情况下，通过向证

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投资者和私

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询价的方式或证券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方式相

应确定，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 

3.2.3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内容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上市的方案包括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时间、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定价方式、

承销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上市地点、决议有效

期、对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共同或单独全权办理本次发

行上市具体事宜的授权等事项，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 

3.2.4 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 

发行人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资产完整，业务、

人员、财务及机构独立，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以及严重影响独立性或

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2) 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及审阅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

师核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数字支付与商家服务、数字金融科技平台以及创新

业务及其他，主营业务稳定，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变更； 

(3)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发行人控股股东所持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亦不存

在可能导致控制权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 

(4)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

人员稳定，最近 2 年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 

(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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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发行人的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6) 根据《审计及审阅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

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 

(7) 根据《审计及审阅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除

发行人子公司商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涉及的融资担保外，发行人不存在

为其合并报表范围外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8)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可能对其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 

(9) 根据发行人目前持有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审计及审阅报告》、发

行人订立的有关重大合同等资料及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或

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3.2.5 生产经营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发行人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发行人持有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已经浙

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发行

人所经营的业务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所列的限制或淘

汰类的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 根据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

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贪污、贿

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

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

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 

(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

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等情形。 



 

3-3-1-18 

3.3 财务与会计 

3.3.1 根据申报会计师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及审阅报告》、无

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基于本所经办律师作为非财

务专业人员所能作出的理解和判断，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

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符合《注册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 

3.3.2 根据申报会计师出具的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审核报告》、发行

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及发行人的确认，基于本所经办律师作为非财务

专业人员所能作出的理解和判断，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

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符合

《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3.3.3 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及审阅报告》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预

计市值分析报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预计市值分析报告》，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申请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

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两年净利

润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或者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

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 

综上，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

理办法》《上市审核规则》《上市规则》规定的各项实质条件。 

四、 发行人的设立 

4.1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设立已履行审计、资产评估、验资等必

要程序，并已取得有权主管部门的适当批准，设立程序和方式符合当时适用的相

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4.2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其发起人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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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发起人协议符合当时适用的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已知的潜在纠

纷。 

4.3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创立大会的审议程序及所议事项符合当时

适用的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人员、机构、财务独立，具

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同业竞争，或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发行人符合本次发

行上市的独立性要求。 

六、 发起人和股东 

6.1 发行人的发起人股东 

6.1.1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设立时的 23 名股东均系依据当时有效

的相关中国法律法规设立且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或有限合伙企业，

该等主体作为发行人的发起人符合发行人设立时的相关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担

任发起人或进行出资的主体资格。 

6.1.2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发起人认购了发行人的全部股份并

履行了出资义务，23 名发起人的住所均在中国境内，发行人的发起人人数、住

所、出资比例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6.1.3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是由蚂蚁有限变更设立而来，发行人

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的蚂蚁有限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认购发行人的股份，并履行

了必要的审计、资产评估等法定程序；根据安永华明出具的《验资报告》（安永

华明（2016）验字第 60798995_B03 号），发行人设立时的注册资本 1,500,000 万

元已全部缴足。据此，发起人已投入发行人的资产的产权关系清晰。 

6.1.4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发起人不存在将其全资附属企业或

其他企业先注销再以其资产折价入股的情形，也不存在以其在其他企业中的权益

折价入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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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是由蚂蚁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而来，发

行人设立后已依法承继蚂蚁有限的资产、业务和债权、债务，发行人拥有和使用

该等资产和权利不存在法律障碍和风险。 

6.2 发行人现有股东 

6.2.1 发行人现有股东均系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或有限合

伙企业，具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出资资格。 

6.2.2 发行人现有股东中属于私募投资基金/证券公司直投基金或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的，均已按照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登记或备案程序。 

6.3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杭州君瀚及杭州君澳，实际控制人为马云先生；

最近 2 年内，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始终为马云先生；且根据发行

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亦不存在可能导致其控制

权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 

6.4 发行人现有股东的相关承诺 

发行人现有股东均已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出具相

应承诺，该等承诺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合法、有效。 

七、 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7.1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前身的历次股权和股本变动在所有重

大方面均合法、有效。 

7.2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现有各股东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均

不存在质押的情形。 

八、 发行人的业务 

8.1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在境内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不违反国家

产业政策，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8.2 根据境外法律意见、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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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日，发行人重要境外子公司均有权从事其目前从事的经营活动。 

8.3 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及审阅报告》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

在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8.4 根据《审计及审阅报告》《招股说明书》及发行人的确认，最近 2 年内，

发行人的收入均来自于其主营业务范围，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8.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不存在持

续经营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九、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9.1 发行人的关联方 

依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及《上市规则》等

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并遵循重要性原则，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

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主要关联方包括： 

9.1.1 直接或间接控制发行人的自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9.1.2 直接或间接控制发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9.1.3 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9.1.4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9.1.5 与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9.1.6 其他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9.1.7 直接或间接控制发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或其他主要负责人； 

9.1.8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发行人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持有发

行人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自

然人（包括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

括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或间接控制发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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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主要负责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由其（独立董事除

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除外）； 

9.1.9 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9.1.10 发行人的子公司； 

9.1.11 发行人施加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的被投资企业； 

9.1.12 其他关联方：除上述外，公司其他关联方还包括其他根据《上市规

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等相关规定认定的关联方。 

9.2 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及审阅报告》、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

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主要关联交易为与杭州君瀚、阿里巴巴集团、网商银行以

及其他主要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9.3 关于发行人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评价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

主要关联交易没有以明显不合理的条款及条件限制发行人的权利或加重发行人

的义务或责任，发行人现任独立董事、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已对发行人报

告期内的关联交易予以确认。因此，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发行人与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

交易。 

9.4 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长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安排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

司与阿里巴巴集团长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替代安排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已就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考虑到《支付宝商业协议》

《数据共享协议》《交叉许可协议》《商标协议》《中小企业贷款合作框架协议》

对发行人的重要性且相关协议已在较长时间内稳定运行，发行人执行上述替代安

排有利于保持该等协议的稳定执行，具有合理性，符合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的整

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3-1-23 

9.5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已经发行人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案）》《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对关联方

界定、关联交易批准权限、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关联方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与关

联交易相关的职责等作了详尽规定。 

9.6 同业竞争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

人所控制的除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企业及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在杭州

云铂层面的一致行动人所控制的企业（如有）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承诺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出现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该等承诺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

规的规定，承诺内容合法、有效。 

十、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10.1 对外投资及分支机构 

10.1.1. 根据《审计及审阅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共有境内控股子公司 70 家，境外控股子公司 98

家，参股的合营及联营公司 58 家；发行人未设立任何分支机构。 

10.1.2.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的重要境内子公司均依法设立并有效

存续，不存在根据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其各自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10.1.3. 根据境外法律意见，发行人的重要境外子公司均系根据注册地法律

设立并有效存续，不存在自行申请破产或被申请破产的情形。 

10.1.4. 根据境外法律意见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持有的重要子公

司、重要参股的合营及联营公司的权益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 

10.2 自有房产 

10.2.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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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境内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有房产共计 11

项，建筑面积合计 13,723.68 平方米，该等房产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亦

未设定任何抵押或存在其他权利负担。 

10.2.2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境内另有建筑面积合

计约 49,034.89 平方米的自有房产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

料及其确认，该等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有房产系支付宝自房地产开发商上

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上海陆家嘴金融贸

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不动产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房屋

预售许可证，支付宝已与其签署商品房预售合同，其后续取得该等自有房产的不

动产权证书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10.2.3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境外法律意见，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在境外未拥有自有房产。 

10.3 自有土地 

10.3.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境内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土地使用权共计

12 项，该等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亦未设定任何抵押或存在

其他权利负担。 

10.3.2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境内另有部分自上海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取得的自有房产所对应的出让土地使

用权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10.3.3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境外法律意见，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在境外未拥有自有土地。 

10.4 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子公司杭州云柯科技有限公司于《不动产权证书》（浙（2016）杭

州市不动产权第 0092763号）项下土地上拥有1处在建工程，且已履行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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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固定资产 

根据《审计及审阅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除自有房产外，发行人

固定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原价（万元） 账面价值（万元） 

1  电子设备 633,774.20 218,720.30 

2  办公及运输设备 76,087.90 60,972.60 

合计 709,862.10 279,692.90 

10.6 租赁物业 

10.6.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在境内合计承租 25 处租赁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房屋，租赁面

积合计约为 190,637.90 平方米，主要用途为办公。对于该等租赁房屋： 

(1) 6 处租赁面积合计为 12,176.17 平方米的房屋（占发行人境内 1,000 平方

米以上租赁房屋总面积的 6.39%），出租方未能提供其有权出租该等房屋的证明

文件； 

(2) 4 处租赁面积合计为 60,099.08 平方米的房屋（占发行人境内 1,000 平方

米以上租赁房屋总面积的 31.53%），其实际用途与租赁房屋权属证明文件所载规

划用途不一致。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存在瑕疵的租

赁房产主要用于办公，对房屋并无特殊要求，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如无法继续

租赁，发行人可在较短时间内找到其他符合条件的替代场所。因此，本所经办律

师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上述租赁房屋瑕疵情形不会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10.6.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在境外合计承租 1 处租赁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的房产。 

10.7 知识产权 

10.7.1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境外法律意见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有代表性的重要专利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亦

未设置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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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境外法律意见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获授权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注册商标不存在任

何权属纠纷，亦未设置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 

10.7.3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权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亦未设置质押或

其他第三方权利。 

10.7.4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境外法律意见，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有代表性的重要域名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亦未设置质押或其他第

三方权利。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11.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虽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在纠纷的重

大合同。 

11.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签署的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或未来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的且

适用中国法律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 

11.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境外法律意见并经本所经办律师

核查，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

劳动安全及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对发行人的财务或业务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

侵权之债。 

11.4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除律师工作报告中所披

露的情况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或

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11.5 根据《审计及审阅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其他应收、其他应付账目项下金额较

大的款项系基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而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清楚，不存在违反相

关中国法律法规中强制性规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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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12.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历

次增资扩股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合法、有效。 

12.2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前身蚂蚁有

限自设立以来，无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等行为。 

12.3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存

在重大资产收购及出售情况；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未有拟进行重

大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的计划。 

十三、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13.1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发行人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

案）》符合《公司法》《章程指引》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13.2 发行人自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的章程修订均已履行法定程序，符合

当时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四、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14.1 发行人已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独立董事、

董事会秘书、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健全的组织机构。 

14.2 发行人已制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该等议事规则

的内容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14.3 发行人自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

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决议内容合法、有

效。 

14.4 发行人自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及重大决

策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行为合法、有效。 

十五、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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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关于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的规定，不存在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禁止任职的

情况。 

15.2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2017年1月1日以来的变化已履

行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当时适用的发行人章程的规定。 

15.3 最近2年内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未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15.4 发行人现任独立董事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的规定。 

十六、 发行人的税务 

16.1 发行人及其重要境内子公司已根据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税

务登记，目前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16.2 发行人及其重要境内子公司报告期内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及获

得的主要政府补助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16.3 发行人及其重要境内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税收相关中国法

律法规而受到税务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16.4 根据境外法律意见，发行人重要境外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违反注

册地税收相关法律的重大违法行为。 

十七、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17.1 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注册地有关环境保护

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17.2 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注册地有关产品质

量和技术监督的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 

十八、 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18.1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已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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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十九、 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19.1 根据本所经办律师作为非专业人员所能作出的理解和判断，本所经

办律师认为，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与其主营业务一致。 

19.2 发行人的业务发展目标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十、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20.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境外法律意见并经本所经办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重要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

可预见的可能对其财务和业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案件。 

20.2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境外法律意见并经本所经办律师

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亦不存在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

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

法违规行为。 

20.3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发行人执行董事长井贤栋先生及首席执行官胡晓明先生不存在尚未了

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二十一、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招股说明书》不会因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而

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十二、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其确认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除律师工作报告中

已披露的事项外，发行人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十三、 总体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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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 

23.1 除尚待取得上交所同意发行上市的审核意见，并报经证监会作出同

意注册的决定外，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中国法

律法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所有实质

条件。 

23.2 《招股说明书》引用本所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

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适当。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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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_ 

               齐轩霆 律师 

（公章）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楼伟亮律师         丁继栋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       

    胡姝雯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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